
（範例）     基隆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核銷申請表 
 基隆市  暖暖 區             申請日期：104年 06 月 30 日 

 

身心障礙

者姓名 

 

林○○ 

 

印 

身分證

字  號 
C123456789 

障礙

類別 
肢 

障礙

等級 

中 

出 生 

年 月 日 
500101 年 齡 55 

申請人

姓名 
王○○ 

身分證

字號 

B123456789 

 

 

切 結 書 

 

茲具結 林○○  (身障者姓名)確實已購買本府核定補助之輔助器具，並已在使用中，如有不

實、轉售或租借他人使用，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無條件繳回補助款，特立切結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申請人)：王○○       身分證字號：B123456789蓋章：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夫妻 聯絡電話： 24579121中華民國 104  年 06月 30 日 

以下由區公所填寫，申請人請勿填寫 

應檢附 

文件 

□審核結果通知影本。 

□核定日起六個月內之發票或收據正本（需詳註買受人、品名、單價、數量、金額、廠牌、型號等）。 

□廠商開具之保固書影本。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申請特製機車及汽車、機車改裝者，檢附加註使用該類特製車輛之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行車執照

正反面影本。 

□再度申請特製機車，於請款時檢附原機車報廢或轉讓證明。 

□申請助聽器 C款者應於驗配後三個月內經聽力師出具使用效益驗證合格報告書。 

□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如須改變硬體結構者檢附居家無障礙設施施工改善項目及規格說明、改善前中

後照片各一張、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非自有房屋者，須附租賃契約書影本、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及屋

主出具之施工同意書）。 

□申請醫療費用補助者，檢附出院或就醫後三個月內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之自付費用收據正本。 

□其他： 

審 核 意

見 

□不符合本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規定：（繼續勾選下列） 
□退件        □補件 

□符合本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規定 

核
定
補
助
項
目 

1. 
實
際
購
置
金
額 

1.               元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1.                元 

2. 2.               元 2.                元 

3. 3.               元 3.                元 

4. 4.               元 4.                元 

 合計                   元 

郵局 

代號 
□□□ 郵局局號 □□□□□□□ 郵局帳號 □□□□□□□ 

核章處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區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由身障者家屬代為申請者，須檢附足資證明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2.由機構、村里長或其他公益單位等代為申請者，委託書須加蓋單位大小章、村里長章或檢附其他足資證明申
請人身份之證明文件。 


